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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传媒学院教学质量评估与督导处
评督字〔2021〕1 号

关于选聘专职、兼职教学督导人员的通知

学校各相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印发“四川传媒学院教学督导工作条例”的通知》（川

媒院〔2021〕52 号）和《四川传媒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整改方案》

（川媒院〔2021〕30 号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完善学校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，

强化教学督导职能，加强教学督导力度，充分发挥教学督导在人才培养中

的作用，学校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专职、兼职教学督导员选聘工作。

现将学校《关于选聘专职、兼职教学督导人员的通知》（川媒院〔2021〕

65 号）附后，请各相关单位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关于选聘专职、兼职教学督导人员的通知

教学质量评估与督导处

2021 年 9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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